
关于《排污许可证执行合规自查指南 总则》团体标准

立项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监理行业协会团体标

准管理办法(试行)》有关规定，由浙江省环保集团牵头、三

捷环境工程咨询（杭州）有限公司申报的《排污许可证执行

合规自查指南 总则》团体标准，我协会组织相关单位进行

会议评审，一致认定该标准符合立项条件，现批准立项。

请起草单位按照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监理行业

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，严格把控标准质量关，切

实提高标准制定的质量和水平，增加标准的适用性和实效性，

按期完成标准编制的相关工作。

联系人：邬岳

电 话：0571-86770657

邮 箱：2064566927@qq.com

地 址：杭州市文三路 398号东方通信大厦 1523室

浙江省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监理行业协会

2022 年 10 月 10 日


